
关于民丰县 2024 年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规定，我受县人民政

府委托，向本次人大常委会议报告 2024 年预算第一次调整

情况，请予审查。

本次预算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本年

预算执行中上级新增下达我县一般转移支付及债券资金，需

调增支出；二是根据专项债券付息有关最新要求，需增加一

般公共预算向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三是围绕县委、县

政府中心工作，满足部分单位实际工作需要，相应增加财政

支出。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民丰县 2024 年财政预算，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当时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为 141518 万

元。受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的加

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年初有所增加。一是根据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增长情况，预计我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较年初

预算增收 0 万元；二是预计新增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6692 万元；三是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5000 万元；四

是新增置换债券收入 700 万元；五是预计上级下达各类专项



补助收入增加 15358 万元。综上所述，预计我县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总数将达到 169268 万元，剔除专项补助后可用财力

较年初净增 7783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将由原报请批准的 141518 万元调整为 169268 万

元。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的原则将当

年可供安排的可用财力 7783 万元进行了重新安排。现就具

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上半年自

治区驻村工作专项经费的通知》（新财预[2024]15 号文件）

安排 2024 年上半年自治区驻村工作专项经费 359 万元。

（二）根据自治区关于下达完善和田地区高海拨地区

折算工龄龄补贴政策新增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安排预算单

位在职人员高海拨补贴 436 万元。

（三）根据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 年提高公务员绩效奖

金水平补助资金的通知，下达各单位绩效奖金 800 万元。

（四）根据和田地区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季度重点支

出财力补助资金的通知下达我县 488 万元财力补助；根据和

田地区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的通

知下达我县 54 万元，主要安排下达各单位死亡人员丧葬费、

抚恤金 542 万元。

（五）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安排民丰县尼雅水

利枢纽工程项目 5000 万元。

（六）新增置换债券用于安排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700万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后预计完成1689万元，

上级财政专项补助收入 19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093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000 万元，按照“以收定支、

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使用”原则，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973 万元。具体为：

（一）上级财政专项安排由 183 万元调整为 191 万元，

调增 8 万元。

（二）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 6196 万元调整为

1689 万元，调减 4507 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较

上年同期减少，去年房地产开发采购土地增加，今年房地产

开发减少，土地出让减少，专项债券项目无收益，无法完成

年初预算。

（三）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由年初 0万元调整为

4000 万元。主要是和田地区民丰县医共体总院住院部、发热

门诊及留观病房楼建设项目 4000 万元。

收支相抵后，年末滚存结余 714 万元，按照规定结转下

年继续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不变，暂不调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暂不调整。

五、单位资金调整情况（详见附表 7）

因援疆资金及上级补助资金等陆续到位，单位基本户资



金增加，年初无法预测资金到位情况，根据实际到位资金，

部分单位资金需在 2.0 系统调增预算，共计调增 3097.31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援疆资金到位 991 万元，主要用于县委党校（行

政学校）2024 年开设 14 类重点班次相关费用 50 万元，大宣

讲和文体文艺活动项目 8 万元，宝坻区区级财政统筹资金对

口支援项目 933 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 2106.31 万元，主要用于民丰县技

工学校培训补贴 15.56 万元；党校培训费 1.46 万元，和田

创新创业大赛奖金 1 万元；基本支出 233.29 万元，中国电

建助力资金 1850 万元，天津对口帮扶资金 5 万元。

六、单位经济科目调剂情况

从 2024 年 1 月起政府采购预算与 2.0 系统关联，部分

单位经济科目预算编制不正确，不能推送政采云系统，无法

政府采购，各单位需调整正确经济科目以后才能政府采购，

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需调整经济科目（财政资金）金额 564.71

万元，需调整经济科目（单位资金）金额 116.9 万元，具体

情况详见附表 8

七、暂存款安排情况

由于县财政资金不足，各单位急需解决的各项资金，经

县财委会研究安排 10406.36337 万元（详见附表 9）

八、预备费动用方案及支出情况

按照《预算法》第四十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



费”的规定，年初预备费 5991.13 万元。预备费支出严格按

照《预算法》第六十条“各级预算预备费的动用方案，由本

级政府财政部门提出，报本级政府决定”的规定执行，现将

具体方案如下：

(1)、安排县各预算单位 2023 年年终绩效考核奖 204.96

万元（由于年初安排年终绩效考核奖预算时因政策性原因绩

效奖金增加支出）；

(2)、支付丧葬费、抚恤金支出 98.8 万元；

(3)、会务中心、博斯坦社区公共场所暖气费 1.53 万元；

(4)、民丰县天桥人行过道安装廊架费用 34.03 万元；

(5)、民丰县 2024 年 1 月-12 月城市路灯电费 249 万元

(6)、拆迁补偿款 363.89 万元；

(7)、2024 年民丰县殡仪馆及公墓运转经费 4.8 万元；

(8)、改善民丰县普通话测试点条件 10.5 万元；

(9)、寄宿制中学校舍维修提升项目 4.1 万元；

(10)、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 62.8 万元；

(11)、民丰县公租房维护维修项目支出 150 万元。

以上共计支出 1184.41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因未到年底，本次预算调整均依据了截

止目前的财政收支增减预计情况，上级补助收入或上解支出

可能会有变化，本级资金安排的一些项目年底如有结余，将

根据预算执行结果在预算总支出内调剂使用或年底结余时

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出现短收时也要相应压减其支

出项目，所以调整预算数还会有变化，最终预算执行以决算



数字为准。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在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

持下，严格兜牢“三保”底线，聚焦防范债务风险，切实保

障改善民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财政预算执行管理力

度，推动全县预算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民丰经济

社会发展。


